
关于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充分释放旅游业发展活力，

加快文化旅游强区建设，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

见。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

精神，聚焦完成“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

两件大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坚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不断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旅游业体系，助推文旅消费全面升级，更

好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提供有力支

撑。

2.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实现旅游业由全面复苏向高质

量发展跃升，旅游人数达到 2.5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3500

亿元。到 2027 年，基本建成文化旅游强区，业态多元、品

质高端、绿色智慧的旅游供给体系更加完善，全区旅游人数

达到 3.5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4500 亿元。到 2030 年，

高水平建成文化旅游强区，“亮丽内蒙古”品牌享誉国内外。

二、主要任务

（一）打造旅游优势品牌



3.建设全国自驾游首选地。发挥内蒙古外接俄蒙、地跨

三北、毗邻八省以及地域辽阔、交通发达的多重优势，规划

设计一批自驾旅游精品线路。推动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赤

峰、呼和浩特、阿拉善等地自驾游目的地建设，打造国内外

知名自驾游品牌，重点在大兴安岭沿线、黄河几字弯沿线建

设一批高标准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规划建设覆盖全区的落地

租车、异地还车旅游租车服务网络，着力构建全方位、立体

化的自驾游服务保障体系。

4.建设全国露营游佳选地。科学规划营地建设布局，支

持在城市周边的山地草原、湖泊水域、农耕田园发展露营旅

游，鼓励有条件的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村、城

市公园等建设露营休闲功能区。实施“营地+”计划，深度

融合文化、艺术、体育等要素，发展音乐营地、美食营地、

研学营地、休闲营地等多种营地形态，孵化优质营地品牌，

推动营地全产业链发展。加强标准引领，强化供给保障，规

范管理经营，提升服务水平，培树健康文明大众露营文化。

5.建设全国度假游必选地。全力发展度假旅游，统筹资

源利用，强化政策支持，保障要素配置，着力打造一批高品

质有特色的旅游度假区，优先推动阿尔山创建成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依托我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积极探索草原、森

林、沙漠、山地、湖泊等度假新模式，把格根塔拉、莫尔道

嘎、响沙湾、林胡古塞、多伦湖打造成度假旅游新样板。提

升旅游度假区建设水平，打造文化体验、精品演艺、美食休

闲、特色交通、夜间旅游等核心度假产品。

6.建设全国康养游优选地。依托中（蒙）医药优势，全

力发展食疗药浴、按摩推拿等中（蒙）医康养业态。依托避



暑气候优势，提升打造草原度假、森林避暑、湿地休闲等康

养模式。利用森林、沙漠、山地资源，大力发展运动休闲、

康体健身体育旅游;合理开发温泉资源，建设一批温泉康养景

区（度假区）。推进康养旅游示范项目建设，大力培育康养

旅游市场主体，完善康养旅游基础设施，丰富康养旅游产品

供给，提升康养旅游服务水平，打造内蒙古特色康养旅游产

业体系。

（二）培育特色旅游业态

7.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充分发挥冰雪资源优势，打造一

批集冰雪运动、文化展示于一体的高品质冰雪旅游基地，创

建一批冰雪主题 A 级旅游景区、滑雪旅游度假地。支持发展

特色冰雪旅游项目，建设中国冷极村和冰雪文化体验园。高

水平举办阿尔山冰雪节、满洲里中俄蒙国际冰雪节、赤峰达

里湖冬捕节等冰雪主题节庆活动，倾力打造冰雪那达慕国家

级品牌。

8.深度发展红色旅游。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深度挖掘红色文化，围绕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突出

内蒙古民族解放、红色文艺轻骑兵、三千孤儿入内蒙、齐心

协力建包钢、最美草原为航天等红色题材，打造红色旅游精

品力作、精品景区和经典线路，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

生态旅游、民俗文化融合发展，打造武川县红色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区。开展红色讲解员素质提升行动，提高讲好新时代

红色故事的本领。

9.优化发展城市旅游。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性建筑和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程。支持呼和浩

特、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阿拉善创建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



提升满洲里、阿尔山、克什克腾、多伦、康巴什、额济纳等

城市旅游服务功能。鼓励旅游城市打造城市地标、休闲街区、

文创园区、文博场馆、城市剧场、音乐厅、城市书吧、美食

街等文旅新空间。

10.提升发展乡村旅游。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实施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创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和非遗特色村镇、街区，

推进乡村旅游与文化、农业、传统村落和民族特色村落等融

合发展。着力改善乡村风貌，挖掘乡村特色文化，培育乡村

发展新动能，开发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健康养老、研学教

育、非遗体验等新业态，打造一批休闲农庄（牧场）、乡村

露营地、乡村客栈、乡村主题酒店等。

11.统筹发展森林旅游。科学把握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关

系，大力推进森林旅游与民俗旅游、冰雪旅游、度假旅游、

康养旅游、自驾旅游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国家森林公园建设，

打造国家级生态旅游目的地。编制《内蒙古大兴安岭旅游发

展规划》和《大兴安岭国家级旅游风景道规划》，全力推进

大兴安岭林区旅游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国家森林步道建

设，科学布局旅游景区、度假区、观景台、旅游驿站、休息

服务区，完善森林步道周边配套服务体系。稳步推进阴山、

贺兰山森林旅游开发。

12.大力发展边境旅游。充分发挥毗邻俄蒙区位优势，全

面深化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合作机制，开发跨

境旅游自驾线路，开通中俄、中蒙旅游航线，编制《万里茶

道国际旅游驿站管理服务标准》，不断提升中俄蒙“万里茶

道”国际旅游品牌影响力。提升满洲里边境旅游试验区的建



设水平，推动创建阿尔山、珠恩嘎达布其边境旅游试验区、

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旅游合作区，持续优化额尔古纳界

河旅游。

（三）提升旅游产业能级

13.精心培育文旅产品。坚持品牌化、国际化目标，着眼

创建世界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蒙东草原森林文化旅游带、

环京津冀千里草原文化旅游带、黄河几字弯文化旅游带、西

部沙漠休闲文化旅游带。高标准培育一批旅游景区和旅游度

假区，到 2025 年，全区 5A 级旅游景区力争达到 8 个，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力争达到 2 个。推动文化旅游与农业、工业、

体育、林业、教育、交通、商业等产业融合，推进建设国家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培育一批研学旅游示

范基地、体育旅游示范基地，支持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

斯、满洲里等地发展商务旅游、会展旅游。

14.做优做强市场主体。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工程，大力支

持民营文旅企业发展，引导中小微企业向 “专精特新”企

业迈进；盘活机关事业单位闲置资产，支持国有文旅企业做

大做强。通过资源整合、股份合作、品牌输出、兼并重组等

多种形式，培育一批文旅产业“龙头企业”，打造跨界融合

的产业集团。开展精准化招商引资，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等地的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落地建设一批重大

文旅项目。优化政银企合作平台，鼓励文旅企业上市融资、

发行债券，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15.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实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行动，

鼓励各地举办文化消费季、消费月、消费周等活动，积极培

育旅游消费热点。推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创建国家级文化



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推动通辽市、赤峰市创建国家级文化

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激发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创建一

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精心开发内蒙古系列

旅游商品，建设一批“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内蒙古礼物体验

店。

（四）完善服务要素支撑

16.打造餐饮住宿品牌。弘扬内蒙古餐饮文化，培育壮大

中华老字号餐饮企业，推动“蒙字标”名品、名店等进景区，

举办“内蒙古味道”美食节活动。在各地中心城市和旅游特

色城市积极打造美食餐饮休闲街区，串联代表性景区和特色

美食、非遗美食，形成内蒙古美食地图、美食线路。鼓励支

持新建新评星级饭店、等级民宿、绿色旅游饭店。

17.完善旅游交通网络。提升交通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加快交通干线与景区连接线建设，拓展机场、高铁站、汽车

站等客运枢纽旅游服务功能。推进“旅游型”、“休闲型”高

速公路服务区建设。支持开通至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的旅游

专线，实现机场、高铁站到主要景区公共交通无缝对接。鼓

励发展通航包机飞行和空中游览业务。支持各地建设城市绿

道、骑行专线等慢行游览通道。支持呼伦贝尔市利用大兴安

岭森林铁路大力发展铁路旅游专线、专列。

18.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大游客集散中心、旅游交通引

导标识、停车场、旅游功能服务区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力度，

构建功能完备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优化高速公路服务区、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星级酒店、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充电设

施布局，扩大充电设施覆盖范围。推进景区适老化、适残化

改造，实施旅游厕所质量提升工程，提高人性化服务水平。



19.推进智慧体系建设。实施“云游内蒙古”工程，搭建

全区统一、共享的智慧文旅数据平台，构建覆盖全区的智慧

旅游、智慧营销和智能监管体系，推进“一机游内蒙古”项

目迭代升级。推进 5G、人工智能、扩展现实等新技术广泛应

用，推动沉浸式文化和旅游体验项目建设。支持建设智慧旅

游景区，到 2025 年全区 5A 级以上旅游景区达到国家智慧旅

游景区标准。

（五）擦亮文化旅游名片

20.加强旅游宣传推介。有效整合旅游宣传资源，围绕“亮

丽内蒙古”持续开展精准营销推广。加强与国内知名在线旅

游平台合作，建设文旅营销旗舰店，组织开展网红达人打卡、

旅游攻略大赛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内蒙古旅游新形

象。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等区

域旅游合作，实施百万人互游行动，持续扩大游客规模、优

化客源结构。发挥海外内蒙古文化旅游营销中心作用，不断

拓宽海外和港澳旅游市场。

21.提升节庆拉动效应。繁荣发展“活动经济”，构建打

造“相约草原”四季活动体系。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内

蒙古旅游那达慕品牌，支持各地举办系列那达慕旅游活动。

办好中国（阿尔山）旅游大会、中国自驾露营旅游发展大会、

草原文化节、黄河几字弯文化旅游节、阿拉善英雄会等。鼓

励市场化、社会化举办乡村旅游节、四季村晚、非遗年货展、

草原音乐节、沙漠越野节、城市美食节等节庆活动。

22.营造优质旅游环境。推进旅游法治建设，维护游客合

法权益。加强旅游市场监管，畅通监督投诉渠道，推进公正

执法、文明执法、联合执法，健全旅游争议协调机制，维护



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探索建立先

行赔付、诚信退赔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守住生产安全、意

识形态安全底线。

三、保障措施

23.强化组织实施。各级政府是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责任

主体，要构建政府主导、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

门协同推进的工作体系，统筹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对引进大企业、大平台和重大项目采取“一事一

议”“特事特办”。对本意见的实施情况要及时督促检查、开

展评估、跟踪问效，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24.强化政策保障。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创新投融资

机制，丰富旅游金融产品体系，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对

旅游业的多元投入机制。鼓励扩大旅游企业经营责任险覆盖

范围。依法保障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土地供给，将旅游发展用

地纳入盟市、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加强分级分类保障。

鼓励利用城市转型退出的工业用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

旅游业，支持利用闲置建筑物、腾退宅基地等开发文旅项目。

25.强化人才支撑。加强创意策划、市场营销、旅游管理

等人才培养力度，持续引进文化和旅游高层次人才。鼓励政

府、企业和高校共建文化和旅游人才培养培训联动机制，推

进全区高校文化和旅游类学科与专业建设，支持职业院校开

展旅游专业技能培训。建立内蒙古文化旅游智库，支持设立

文化和旅游领军人才工作室，培养一批文化和旅游企业领头

人。


